臺北市97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知能研習計畫
身心障礙學生常用藥物之簡介、使用及其注意事項
1、 依據：臺北市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97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知能研習計畫
2、 目的：一、提供特教教師醫藥相關知能，瞭解學生出現哪些症狀適合轉介醫療諮詢。
二、增進特教教師瞭解藥物造成的副作用對學生學習及行為上的影響。
三、提供親師合作的實務分享，讓學生能於家中及學校獲得一致的藥物治療。
3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4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 臺北市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
5、 研習對象：臺北市特殊教育教師及教育相關人員。
6、 研習時間、內容、講師：
1、 時間： 98年4月24日（星期五下午）14:00~17:00
2、 講師：台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青少年身心科 陳映雪 主任
        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陳倩文 老師
3、 講題：身心障礙學生常用藥物之簡介、使用及其注意事項
7、 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啟智學校三樓會議室
             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3號
8、 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日前，利用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http//:insc.tp.edu.tw自行線上報名，請鍵入個人帳號、密碼，點選「研習資訊與報名」，查詢出此研習項目，進行線上報名，並由貴校承辦人於截止日前，完成薦送程序。
9、 報名截止日： 98年4月20 日  錄取名額共80人
10、 錄取通知：報名截止日後，請自行上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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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講師
	日期
	時間
	上課地點

	身心障礙學生常用藥物之簡介、使用及其注意事項
	台北榮民總醫院
兒童青少年身心科
陳映雪 主任
	4月24日(五)
	14：00~16：00
	3F會議室

	親師合作
學生用藥實務分享
	臺北市立啟智學校
陳倩文 老師
	4月24日(五)
	16：00~16：50
	3F會議室

	綜合討論
	台北榮民總醫院
兒童青少年身心科
陳映雪 主任
臺北市立啟智學校
陳倩文 老師
	4月24日(五)
	16：50~17：00
	3F會議室


11、 經費：由北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出。
12、 參加研習教師全程參與者，將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。
13、 本計畫經校長核定，教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14、 注意事項：
一、請自備環保杯。
二、交通方式：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本校礙於空間有限，不提供停車位。
1. 捷運石牌站下車轉公車645、646、紅12啟智學校站下車

2. 捷運士林站下車轉公車220、紅12啟智學校站下車

3. 捷運劍潭站下車轉公車285、606、646 啟智學校站下車

· 如必須開車者請將愛車停至東山路或台北體育學院地下停車場，並自行付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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